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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管道保护条例
俄罗斯矿山和工业监督局 1992 年 4 月 22 日第 09 号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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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干线管道保护带施工许可证

附件 2 其管路通过同一条工程走廊或相互交叉的企业相互关系条例

1. 总则

1.1实施本条例的目的是要保证输送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石油烃气、人造烃

气、液化烃气、不稳定汽油和凝析油（以下简称产品）的干线管道（以下简称管道）

的完整性，给管道创造正常的运行条件，预防不幸事故的发生。

1.2适用本条例的管道组成包括：

 管道（从备运商品的输出地点到原油加工地和卸货地，到成品油消费地或其他

运输方式转运地，到天然气（包括液化天然气）销售给用户的销售地）及其支线和平

行副线（译著：根据俄罗斯管道技术术语的定义，这里的所谓“平行副线”是指与主

干线平行铺设的一段管道，铺设“平行副线”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管道的输送能力），

截断阀，自然障碍和人工障碍穿跨越，泵站和压缩机站连接枢纽，清管器和诊断装置

收发组件，产品计量装置，冷凝液收集器，水化物形成抑制剂（ингибиторы
гидратообразования）投放装置，产品排出组件（узлы спуска продукции）或输气

管道吹扫组件（узлы продувки）；
 防止管道腐蚀的电化学保护装置，工艺通信线路和设施，管道的远动化设备；

 服务于管道的输电线，供电装置，管道截断阀和电化学保护设施的遥控装置；

 管道的消防设备，防冲刷设施和保护设施；

 冷凝液储存和脱气容器，发生事故时排放产品的土油坑；

 管道线路运行部门的设施；

 管道沿线道路和管道跨越道口，永久性道路，位于管道沿线的直升机起降场和

通往起降场的专用道路，管道所在位置的识别标志和信号标志，内河航道与管道交叉

处的信号标志；

 输油首站和中间输油站，装油泵站和напоропокижающие（译注：不知此词含

义）站，油罐区，清洗设施；

 压缩机站和配气站；

 天然气、原油和成品油地下储存站；

 汽车供气站；

 装油和卸油栈桥，装油和卸油码头；

 原油和成品油加热站。

1.3下列单位和人员必须执行本条例：管道运输企业，地方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

在管道通过地区实施某项工程或从事某项活动的单位和公民。

1.4管道实际位置的资料（执行测绘），及其保护带（包括组成管道的管线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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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定位测量资料，应当转交给相应的地方权力机关和在地区土地使用图上绘制

管道的管理机关。地方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将管道所处位置的资料发给有关的企业、

单位和机关。管道运输企业应当通过当地电台和报刊定期（每季度不少于 1次）通报

管道通过位置的信息。

1.5除了本条例外，还应当为每一种管道制定相应的技术操作规程、运行安全规

程和消防安全规程等标准文件。

2.危险因素

2.1适用本条例的管道均属于高危险工程项目。管道的危险性是由输送过程的危

险生产因素和所输介质的危险性能的总和所决定的。

2.2管道的危险生产因素有：

 管道或其元件的断裂（损坏），其时伴有金属碎片和泥土飞溅；

 管道断裂时产品的燃烧，明火和火灾热效应；

 空气燃气混合物爆炸；

 建筑物、构筑物、装置坍塌和损坏；

 低于标准的氧浓度；

 烟尘；

 产品的毒性。

3.线路识别标志的设置

3.1管道线路用带有指示牌的识别标志标示。识别标志距地面高 1.5～2m，设置

在直线视距范围内和拐弯处，但每 500m 不应少于 1个。

管道识别标志的设立，由管道运输企业和土地使用者办理联合证书手续。

指示牌上应当标明：

 管道名称或作为管道组成部分的构筑物的名称，以及管道（或构筑物）的技术

特性；

 管道中心线距识别标志底座的位置；

 识别标志对线路的定位测量（公里，标桩）；

 保护带尺寸；

 管道运输企业运营该管段的生产单位调度部门和抢修部门的电话和地址。

允许将指示牌安装在与管道平行通过的输电线和通信线支架上和检测柱

(контрольно – измерительные колонки)上*。
*由干线管道运输管理机关确定在役管道线路符合上述要求的期限。

3.2管道与通航河流、浮运木材的河流以及水渠交叉时，在交叉地的两岸用信号

标志标示。信号标志由管道运输企业设立，经水路流域管理单位（水渠管理单位）同

意由其将信号标志载入航道标志清单中，并绘制到引航图上；海洋管道线路则在航船

布告中指明，并绘制在海图上。

3.3管道与所有等级公路交叉时，经国家汽车检查局同意，由管道运输企业与道

路管理单位一起在交叉地点设置禁止运输车辆停车的道路标志。

3.4在露出地面的管道线路闸阀、开关、排气阀和其他元件处也应当设置警告标

志。

4. 保护带

4.1为了排除管道（不管是埋地铺设、地面铺设还是架空铺设的管道）损伤的可



341

能性，按如下要求建立管道保护带：

 沿输送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石油烃气、人造烃气的管道线路，在距管道中

心线两侧各 25米的地方，将两条假定的线路所限定的土地段设为管道保护带；

 沿输送液化烃气、不稳定汽油和凝析油的管道线路，在距管道中心线两侧各 100
米的地方，将两条假定的线路所限定的土地段设为管道保护带；

 沿多线管道两侧，在距边缘管道中心线上述距离的地方，将两条假定的线路所

限定的土地段设为管道保护带；

 沿水下穿越管段两侧，在距两侧边缘穿越线（译注：为了增加管道水下穿越管

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俄罗斯管道设计规范规定，水下穿越一般不采用单线，而采用

双线或多线）各 100米的地方，由两个（垂直的）平行平面所限定的从水面到水底的

水域空间段设为管道保护带；

 在冷凝液储存和脱气容器、产品紧急排放土油坑周围，在距上述项目用地边缘

50米的四周划一条封闭线，该封闭线所限定的土地段为保护带；

 在产品备输工艺装置、输油首站、中间输油站、装油泵站、油罐区、压缩

机站、配气站、产品计量站、装油和卸油栈桥、地下储气站、原油（成品油）

加热站的周围，在距上述项目用地边缘 100米的四周划一条封闭线，该封闭线

所限定的土地段设为保护带。

4.2划为管道保护带的土地段，不禁止土地使用者使用。他们可将保护带用于农

业耕作和其他工程，但必须遵守本条例的要求。

4.3在干线管道保护带内禁止进行任何有可能破坏管道正常运行和有可能导致管

道损伤的活动，其中包括：

a. 禁止移动、填平和折损识别标志、信号标志、检测站；

b. 禁止打开无人值守的电缆通信增音站、线路阀件组围墙、阴极保护和排流保护

站、线路井、检查井和其他线路装置的人孔、便门和小门，禁止打开和关闭管道开关

和闸阀，禁止断开或接通管道通信设备、供电设备和遥控机械设备：

c. 禁止设立任何种类的垃圾场，禁止倾倒酸、碱、盐溶液；

d. 禁止破坏为防止管道损坏、预防所输产品在发生事故时漫流到邻近地方和周围

地区而构筑的护岸设施、泄水装置、土筑构筑物和其他构筑物（装置）；

e. 禁止抛锚，禁止拖着抛出的锚、链条、测锤、刮泥器和拖网通过，禁止进行疏

浚工程和挖泥作业：

f. 禁止生火和安放明火源或暗火源。

4.4在管道保护带内，未经管道运输企业的书面允许：

a. 禁止建筑任何建筑物和构筑物；

b. 禁止栽种所有种类的树木和灌木，堆放饲料、肥料、材料、干草和麦秆，钉拴

马桩，饲养牲畜，划作捕鱼河段，捕鱼，捕获水生动植物，设饮马场，进行破冰和

制冰；

c. 禁止修筑通道和跨越管道线路的道口，设立汽车站、拖拉机和农机站，开辟花

园和菜园；

d. 禁止进行改良土壤的土方工程，兴修灌溉系统和排水系统；

e. 禁止进行任何种类的露天工程、地下工程、采矿工程、建筑工程、安装工程、

爆破工程，以及平整土地。在管道保护带内进行爆破工程的书面许可证，只有在进

行爆破工程的企业提交了现行的爆破工程统一安全规程规定的相应材料后才能发

放；

f. 禁止进行地质测量工程、地质勘探工程、探矿（普查）工程、大地测量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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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与钻井、钻探坑和取土样有关的勘查工程（取土壤样品除外）。

获得在管道保护带内进行工程书面许可证的企业和单位，在完成工程时必须遵守

保证管道和识别标志完好无损的条件，并承担管道和识别标志因此而受到损坏的责

任。

4.5允许管道运输企业：

a. 根据与土地使用者达成的通过方案，将汽车和其他设备驶近管道及其项目，以

便进行维护和修理。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允许沿着能运送技术设备和材料的线路驶

近管道及其设施，以便（尽快）消除事故，随后办理相关手续，并向土地使用者支付

造成的损失。如果管道从禁区和专用项目区通过，那么相关单位应当向维护该管道的

工作人员发放通行证，以便在一天的任何时间可以对管道进行检查和维修；

b. 在保护带范围内挖探坑，以便检查管道的绝缘质量和电化学防腐设施的状况，

并进行其他为保证管道正常运行必需的土方工程。（进行上述工程时，）至少应在开工

前的 5天向土地使用者通报此事；

c. 在通过林业用地的管道发生事故时砍伐树木，随后按规定程序办理伐木证，清

理场地，去除伐木残留物。

在必要的情况下，管道运输企业可以在日常维护管道的过程中在管道保护带内砍

伐森林，并按一般原则办理伐木证。在这种情况下，砍伐的木材归上述企业使用。

5.保护带内工程的组织和实施

5.1在管道保护带内发生的任何工程和活动，除了农业修复工程外，只有在获得

管道运输企业颁发的《干线管道保护带施工许可证》（附件 1）之后才能进行。

只有在施工者具有在其上绘有在役管道的设计文件和执行文件的条件下，才能发

放施工许可证。

5.2土地使用者在管道保护带内从事农耕作业，要事先向管道运输企业通报农耕

的开始时间。

5.3在位于管道保护带内的灌溉土地上进行临时性的土地浇灌作业，要在土地使

用者和管道运输企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5.4发放管道保护带施工许可证之前，管道运输企业运营通过施工带的管段的生

产单位要对该管段进行检查，以确定管段的技术状况和安全状况，并确定管道及其设

施的位置。

管道线路受损的或缺少的识别标志应当加以修复（恢复），并为此编制证书。

5.5如果证实管段的技术状况要求对其进行修理，以预防管段发生可能的断裂和

所输产品发生可能的渗漏，那么管道运输企业有权暂时（在修理结束之前）禁止进行

包括农业耕作在内的任何工程（与修理管道有关的工程自然不包括在内）。

5.6从管道运输企业获得管道保护带施工许可证的企业（生产单位），应当在这份

许可证中得到如下信息：有无危险生产因素，或能否产生危险生产因素，危险生产因

素的性质，适用于城市和其他居民点的干线管道设计标准和规范规定的距管道（边缘

管线）中心线最小距离的危险区域界限，即将进行工作的条件，预防措施，完成具体

种类的工程时有无必须遵守的规程以及规程的内容；同时规定管道运营单位代表在场

情况下和在其监视下完成的工程阶段。

5.7打算在保护带内进行工程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必须在要求管道运输企业代

表到场的工程开工前 5天邀请该代表亲临施工现场。

管道运输企业必须保证本单位的负责代表按时到达施工现场，对保证管道完整性

措施的遵守情况实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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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当管道与其他部门的工程管路通过同一条工程走廊或与其相互交叉时，运营

这些工程管路和管道的企业的相互关系基础，由《其管路通过同一条工程走廊或相互

交叉的企业相互关系条例》（附件 2）确定。

5.9在施工地点发现设计文件未标明的地下管路和构筑物时，工程应当立即停工，

采取措施保证这些管路和构筑物的完好无损，查明它们的归属，并叫来使用单位的代

表。

5.10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管道损伤或发现产品渗漏的情况下，人员和技术设备应立

即撤离危险区，并向管道运输企业通报所发生的事情。

5.11 事故抢修队到达现场前，工程领导人应采取措施，防止无关人员和运输车辆

进入危险区。

5.12执行检查或维护位于管道通过地区工程管路和项目的生产人员，以及发现管

道损伤或所输产品渗漏的公民，必须立即将此情况通知运营该管段的生产单位的调度

部门或抢修部门。

当发现管道损伤或产品渗漏对其他部门企业所使用的项目、建筑物和构筑物，对

周围环境造成威胁时，关于危险因素可能扩展的信息应当传达给管道运营单位的调度

部门，这些项目的企业主，以及相应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

5.13 在管道发生事故的情况下，运营事故管段的单位要刻不容缓地着手消除事

故。

5.14 如果发现施工单位破坏本条例，不遵守干线管道设计标准和规范规定的管道

至不同用途项目最低距离的要求，管道运输企业有权暂停工程。

5.15在管道运行过程中，在紧急情况下，以及在消除事故时，管道运输企业与各

共和国的及地方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与其他部门企业和单位、与经营管理机关的

相互关系基础，由相应的法律确定。

犯有破坏本条例要求过错的负责人和公民，要按规定程序追究其责任。

附件 1 干线管道保护带施工许可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运营管道的生产单位名称）

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姓，名，父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

19______年__ ____月__ _ 日

干线管道保护带施工许可证

施工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管道或管道设施名称，管道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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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技术特性，公里或线路标桩）

工程开始时间：19 年 月 日 时

工程结束时间：19 年 月 日 时

工程施工单位：

工程领导人：

（职务，姓，名，父名）

要完成的工程：

序号 工程名称和完成的阶段 负责执行人（职务，姓，名，父名）

工程开始的时间和日期 工程结束的时间和日期

需运营单位代表在场完成的工程阶段：

1．
2．
3．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措施（指出将要进行施工的条件；具体的预防措施；必须遵守

的规程）。

备注：

1．在施工过程中，遵守安全措施和保证管道及其设施完好无损的责任由工程领导

人负责。

2．需要运营单位代表在场完成的工程，其要求代表到场的书面通知书应在工程开

工前的 5天送达运营单位。

3．施工许可证标明的（施工）期限结束后禁止施工。

许可证发放人： ________ ___________

（职务，姓，名，父名）

(签名)

19 年 月 日

许可证接收人： ________ ___________

（职务，姓，名，父名）

(签名)

1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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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其管路通过同一条工程走廊或相互交叉的企业相互关系条例

1．本条例确定其管路在同一条工程走廊通过或相互交叉的企业主相互关系的基

础，旨在保证这些管路的安全、可靠运行。

不论是在管路运行的过程中还是在消除管路事故时，上述企业相互关系的具体问

题，由这些企业之间的共同契约确定。

2． 术语“工程走廊”应理解为一条铺设若干管路（管道、电缆、输电线等等）

的地段，其中的部分划拨带或保护带或重合或毗邻。

3． 铺设在工程走廊内的管路，以及与工程走廊交叉的管路段，在工程走廊的范

围内应有共用的防腐系统，防自然灾害（滑坡、洪水等）系统，以及居民点防原油和

其他所输产品发生事故性溢流的系统。

4． 每一条工程管路在工程走廊中的位置，都应当根据干线管道保护条例第 2
章的要求，精确地就地标出识别标志和警告标志。

5． 使用通过工程走廊的工程管路的企业，应当共同绘制一份共用的项目（管路）

分布图，精确地标明各项目（管路）的相对位置；所有企业在工程走廊维护管路的工

作人员，在其工作地点都应当有一份这样的管路分布图。如果分布图发生变化，应当

在一个月内通知相关的企业。

6．为了保证工程走廊所有管路的完好无损和安全工作条件，工程管路的业主们

必须制定共同监督和共同保养工程走廊管路的规则。

规则中应当反映出：

a. 管路的组成，包括管路的技术特性；

b. 工程走廊的界限，包括加入工程走廊的所有管路保护带的界限在内；

c．负责运营管路的企业名单，企业的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d．工程走廊每一条管路发生事故和故障的特征；

e．工程走廊巡逻工作、警戒工作和工程走廊遭破坏以及管路发生事故和故障时

的通报工作的组织和执行；

f．预防性检修工程和事故抢修工程的协调和施工程序；

g．每年检查工程走廊管路的日期、规模和方式，消除发现的缺陷。

h．消除事故及其后果的过程中相互提供帮助的组织和规模；

i．共用辅助项目（工程走廊沿线的通道、桥梁、道口、直升机起降场等）技术维

护和修理的程序。

7． 运营工程走廊管路的企业，应有消除可能事故及其后果的计划。计划要规定

出防止工程走廊相邻项目（管路）受到损伤的必要措施。计划应得到在工程走廊内运

营项目（管路）的所有企业的同意，并规定所有企业要共同参加事故抢修工程。

8． 在工程走廊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在工程管路受到损伤的情况下，或在相邻管

路发生事故的情况下，所有相关企业的代表共同参加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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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工程走廊的管路上进行装卸、运输、修理和预检修作业的程序，应征得其

管路通过该工程走廊的所有企业主的同意。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在采取了保证其他

管路完好无损的措施和将在工程走廊上进行抢修作业的事情通知了业主之后，允许不

征得事先同意就进行抢修作业。

10. 在工程走廊上消除事故后果的作业，应按所有相关企业相互商定的计划进

行。

11. 在工程走廊上消除自然灾害（滑坡、水灾等等）的后果，由众企业共同完成。

12. 在工程走廊铺设新的和改造现有的管道，其建设和改造方案应征得在该工程

走廊拥有管路的所有企业的同意。而在按这些方案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应当保证工程

走廊所有管路的安全运行。

13. 工程走廊上的任何建筑安装工程和土方工程，只有在具有施工方案，并获得

在该工程走廊拥有管路的所有企业的书面同意后才能进行。

14. 在工程走廊上查看管路的生产人员和负责人，一旦发现局外人在走廊内进行

建筑、勘察和其他工程，必须证实其具有相应的书面许可证，如果没有这样的许可证，

或者没有遵守许可证规定的技术条件，必须禁止其工作。

15. 在工程走廊内拥有工程管路的企业之间发生的争端，按相应法律规定的程序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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